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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正处在外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不断快速变化的窗口期。
一线执法人员在这一窗口期，面临丰富多彩、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必然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甚至
是执法困境。
现实在考验也在提升我们的执法智慧。
本书的个人见解或许能为阅读者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执法实践中仅供参考。

　　不过应当承认，在活生生地现实生活中，任何法律都是过去时，抽象甚至显得苍白无力。
此时我常常感慨和敬佩在一线的执法人员，是他们在忠于法律的同时，把生活和书本真实地结合起来
。
正是他们在推动着法律的完善。

　　我在书中基本采用了提问者的原话，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简化处理，以
防止问题过于复杂而主要观点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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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百昌，管理学博士。
直接从事了大薰的企业注册、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反不正当竞争等行政管理的个案操作和宏观指导
，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结合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熟悉中国行政法、经济法，在国家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个人专著有《工商行政管理经济学》、《监管制度理论及工商行政管理博弈研究》、《实用行政法学
研究》、《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与证据操作》、《基层执法疑难问题研究》、《工商行政管理行政
解释司法解释分类汇总及应用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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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执法主体类
第二篇　办案程序类
第三篇　法条适用类
第四篇　案件定性类
第五篇　企业登记类
第六篇　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七篇　无照经营类
第八篇　食品等商品类
第九篇　广告类
第十篇　商标类
第十一篇　不正当企业类
第十二篇　个体工商户管理类
第十三章诉讼复议证据等问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层执法办案精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据此，《消防法》在第六十五条规定了两项法定义务，这就是该条第一款规定的工商部门查处销售
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职责和第二款接受公安部门通报及时查处职责。
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销售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
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从重处罚。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于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依法对使用者予以处罚外，应当将发现不合格的消
防产品和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情况通报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及时查处。
” 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多次联合进行有关整顿。
根据《关于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公通字[2005]42号），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在这次整治工作中，主要打击假冒或仿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商品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使
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伪造产地，以及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
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取缔无照经营活动。
对此可以参照确定我们的监督管理内容。
有关法律依据包括：《国消防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商标法》、《广告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执法分工和执法程序，
予以严肃处理。
 有些地方法规规章直接规定公安部门对消防器材销售的监管。
例如《天津市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消防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其职责是⋯⋯（二）对生产、检修、销售消防产品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质量保证体系按有关
规定进行监督检查，对消防产品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条规定，生产、维修、销售消防产品的单位，须经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准后，向当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五条规定，生产、维修、销售消防产品的单位，须按照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方式和范围进行生产或经营。
需要变更经营方式和范围的，须经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其中，不再生产、维修、销售消防产品的单位，应到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
 2010年《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产品
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公消[2010]51号）规定：“为加强全省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组织
、协调和指导工作，成立消防产品监督执法协调办公室，由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技术处、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执法稽查处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等业务处的负责同志组成，办公室设在省公
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技术处，由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技术处长担任主任。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使用领域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并对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
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
此外，对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消防产品，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生产、销售违法行为
的查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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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层执法办案精解(2011年续)》见解或许能为阅读者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执法实践中仅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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